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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体签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EPC工程总承包

合同书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概述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博世科”）组成联合体成为“南

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以

下简称“南宁内河治理EPC项目”）的中标单位。2017年11月，联合体与南宁博

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博湾”）共同签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

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原

合同”），合同暂定金额79,976.58万元。2020年8月，联合体与南宁博湾共同签

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

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EPC补充协议（一）》”），规范

了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方式。 

根据南宁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初步设计的批复》（南发改城市〔2020〕56号，以下简称“《初步设计批复》”）

及相关会议纪要，2020年12月，公司与南宁市城市内河管理处（以下简称“内河

管理处”）、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南宁博湾共同签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

（三）》（以下简称“《PPP项目补充协议（三）》”），对南宁市城市内河黑

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南宁内河治理项目”）的项目实施、项目

运营、项目绩效考核及项目移交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 巨 潮 资 讯 网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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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鉴于南宁内河治理项目的实施内容已调整，为顺利推进该项目EPC工

程的实施和结算，联合体与南宁博湾共同签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

程PPP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二）》（以下

简称“《EPC补充协议（二）》”或“本协议”），对南宁内河治理EPC项目的

实施和工程设计等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企业名称：南宁博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农斌 

3、注册资本：27,501.31万元 

4、主营业务：对水处理项目、排水管网项目、河道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及管理。 

5、股权结构：公司持股51%，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

广西北部湾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9%。 

6、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是否与公司有经营性往来：2017年11月，公司与交易

对手方签订《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

程总承包合同书》，目前合同正在正常履行中。 

8、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不存在重大风

险，具备履行并承担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 

三、《EPC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发包人：南宁博湾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1：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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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2：湖南博世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包人1、承包人2以下统称为“承

包人”） 

（二）《EPC补充协议（二）》的主要条款 

1、工程建设 

（1）依照《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PPP项目补充协议（二）》

（以下简称“《PPP项目补充协议（二）》”）、《PPP项目补充协议（三）》

将亭子冲、朝阳溪、那平江、黄泥沟、可利江五条内河从南宁内河治理项目中剥

离，五条河道剥离前已实施的建设内容按合同约定据实结算，由发包人报内河管

理处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进行初审后提交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五条河道剥

离前的建设费用（含工程费、设计费、为保障河道水质而产生的相关建设期水质

提升保障费用等）待政府方明确后按追认方式补充完善前期手续后以设计变更方

式办理剥离手续，单独进行结算，按照现行南宁市本级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模

式规定开展相关工作。 

（2）依照《PPP项目补充协议（二）》、《PPP项目补充协议（三）》调整

原合同中部分建设项目（二坑溪、细冲沟、石埠河、西明江、凤凰江、石灵河共

6条内河）规模和内容，最终根据《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明确的内容开展工程建

设，原合同最终价格以南宁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或内河管理处委托的审计单位审

核结算为准。 

2、协议的生效与效力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合同、《EPC

补充协议（一）》与本协议发生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事项以原合

同、《EPC补充协议（一）》条款为准。 

四、《EPC补充协议（二）》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联合体与南宁博湾签订《EPC补充协议（二）》，是根据《初步设计批

复》及《PPP项目补充协议（三）》，对南宁内河治理EPC总承包项目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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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进行调整，明确EPC项目根据《初步设计批复》的内容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相关结算金额以经南宁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或内河管理处委托的审计单位审核

结算，以及合同约定为准。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 

五、备查文件 

1、《南宁市城市内河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PPP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

程总承包合同书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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